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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王川

法治报通讯员 吴平

陈老太今年 83 岁，

老伴早已去世， 育有三子

陈甲、 陈乙、 陈丙。 老人

目前吃住生活在老三陈丙

家， 但宅基地户口一直在

老大陈甲家。 2017 年，

陈甲家遇金山工业区拆迁

项目， 房屋被动迁， 老人

为此应享受 60 平方米的

安置面积， 但陈甲将老人

的安置份额购买了一套安

置房并进行了装修， 引发

了老二、 老三不满， 进而

争执并发生肢体冲突。 日

前， 当事人向金山工业区

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

……

查明争议事实

明确争议焦点

陈丙表示， 这些年来， 老母亲

一直由他和陈乙轮流照顾， 老大和

大嫂从来没有赡养过老人， 无论是

物质还是精神上， 从来没有关心和

照料过。 现在碰到关系到切身利益

的事情， 按照常理来说， 这 60 平

方米的安置面积应该属于老人的，

老大却自作主张占为己有， 兄弟俩

表示不服。

老大则认为， 不是自己不孝

顺， 而是老人一直偏袒两个弟弟，

从来没有为自己家着想过， “20

年前老人向我借了 100 元， 暗地里

偷偷地给老三家造房用， 后面就一

直没有归还。”

对于大哥的表态， 老二和老三

恼羞成怒， 拍案而起准备大打出

手， 调解员见状立马将双方劝开，

并分头做调解工作。

调解员告诉陈甲， 赡养父母是

每个子女的责任， 也是每个做儿女

应尽的法律义务。 根据 《老年人权

益保护法》 规定， “子女以及其他

依法负有赡养义务的人都应当履行

对老年人经济上的供养、 生活上的

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 不孝

顺父母不仅要受到社会的谴责和唾

弃， 还要因此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常言道， 长兄为父， 作为家中

的兄长， 应起到榜样和表率作用。

20 年前 100 元钱对于一个普通家

庭来说确实也不算少， 但温故亲

情， 血浓于水， 每个人从出生到成

年， 父母所付出的爱和精力那是无

价的。

调解员询问了陈老太对房产的

真实意思表示， 陈老太说道， 这几

年一直居住在老二和老三家， 生活

很好。 60 平方米的安置房是属于

她的， 产权证上应该写她的名字；

待她百年后， 这套安置房可以由三

个兄弟共同继承。

调解员把陈老太的意思表示告

知陈甲后， 他愤愤不平地表示， 正

是由于自己房子拆迁了， 才有了老

人的安置房， 如果不拆迁， 系争房

子也就不存在了。 眼看陈甲情绪激

动， 调解员立即终止了调解， 并表

示让双方回去仔细思量， 择日再调

解。

调解中普法

趁热打铁破“坚冰”

过了几天， 双方再次来到调委

会接受调解。 陈甲坚持自己的观

点， 态度强硬。

老二、 老三表示， 如果老大还

是一意孤行， 只能通过司法途径解

决问题。 调解员向陈甲指出， 从法

律上讲， 即使不拆迁， 老人也有宅

基地的份额， 所以这 60 平方米的

安置面积是属于陈老太的。 根据

《老年人权益保护法》 规定， “老

年人对个人的财产， 依法享有占

有、 使用、 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子

女或者其他亲属不得干涉， 不得以

窃取、 骗取、 强行索取等方式侵犯

老年人的财产权益。”

调解员又分析道， 这件事情事

实清楚， 有字有据， 证据充分。 如

果两兄弟让老人和陈甲打官司， 陈

甲赢的几率不大， 算一下成本， 是

很“不划算” 的。

通过调解员耐心劝导， 陈甲对

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有了新的认

识。 调解员见陈甲态度有所缓和，

表示隔日再召集双方进行协商。

提出合理解决方案

终促一家和睦

去年 10月 30 日进行了第三次

调解， 陈甲提出疑虑， 60 平方米

的安置面积当初已经被他购买了安

置房， 并进行了精装修， 一共花费

了 27万元， 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

这花出去的钱怎么办？ 调解再次陷

入了僵局。

调解员提出解决方案： 27 万

元分三等分， 让老二和老三每人分

别拿出 9万元给老大， 产权证登记

老人名字， 老人对房屋享有居住和

出租的权利， 等老人百年后， 这套

安置房由三兄弟继承， 具体事宜到

时候再协商。 三兄弟表示赞同此建

议。

调解员又向双方不断强调“血

浓于水、 兄弟情深”， 希望能够从

血脉相连的亲情上拉近彼此间的距

离， 降低对抗意识； 并不断劝说陈

甲， 身为大哥应该承担起维持家庭

团结、 和睦的责任， 要照顾好老母

亲的衣食起居。

陈甲惭愧地表示， 今后愿意把

老人接到家中赡养， 三兄弟轮流照

顾。 至此， 一起兄弟间为房产反目

成仇的纠纷， 在法理情面前最终重

归于好， 画上了圆满句号。

【调解心得】

调处亲属间矛盾

要善于用“情”

调解工作不仅要讲原则， 讲法

律， 也应当讲亲情、 讲变通， 尤其

是亲属间的矛盾， 要在 “法” 的框

架中 ， 用 “情 ” 这个润滑剂去推

动。

就这个调解案例而言， 首先要

做的就是把握纠纷事实 。 在调解

前， 调解员对纠纷的起因和当事人

在事件中所处的位置一定要有充分

的了解， 做到成竹于胸， 不打无准

备之仗。

调解中， 要善于释法明理。 法

律是我们每个公民必须遵守的行为

准则。 纠纷案中， 有些当事人行为

貌似蛮不讲理， 实际上是对法律的

无知和无视， 只有通过对当事人法

律法规的解释， 引导他们从法律层

面来正确认识和评价自己的言行是

否得当， 并诚恳地帮助他们分析利

弊， 如何规避不必要的法律风险，

促使其改变观念， 才能起到事半功

倍的效果。

此外， 调解还需要耐心细致疏

导。 家庭纠纷其实在社会日常生活

中是最难处理的， 因此要妥善解决

此类纠纷就需要调解员用耐心、 恒

心、 诚心去做矛盾双方的工作。 要

把握好调解工作技巧， 如在调解过

程中， 当事人火气很大时， 调解员

可以先平缓情绪， 后解决问题， 或

者选择停止调解， 择日再调， 努力

推进矛盾双方情感的交流， 情理结

合、 真诚热情地化解矛盾双方的纠

纷。

老大独占八旬母亲动迁份额
金山工业区调解员情理法兼顾，促家庭和睦

□法治报记者 金勇

法治报通讯员 张峥华

邻居家门口安装摄像

头， 斜对着自家的房门。

一开门， 家中的情况就会

被收录在镜头里。 要求邻

居停止侵犯自己的隐私
权， 拆除摄像头， 却遭到

拒绝。

闵行区浦江镇永康城

第四居委会调委会介入

后， 通过实地走访， 耐心
释法 ， 情理结合劝说引

导， 最终邻居重新布置了
摄像头， 既能起到安全监

控作用， 同时也不会影响

到他人的正常生活。

【案情简介】

某小区业主陈某前段时间非常

郁闷。 原来， 隔壁邻居郑某在家门

口右侧安装了一枚监控摄像头， 监

控摄像头的位置、 角度正好斜对着

陈某家进户门。 陈某认为， 郑某这

样安装监控摄像头， 一定程度上侵

犯了自己的个人隐私， 只要陈某一

开房门， 监控摄像头就能拍到他家

中的情况。 陈某多次找郑某交涉，

要求对方拆除这个摄像头， 却总是

遭到拒绝， 双方为此闹得很不愉

快。 无奈之下， 陈某只能前往居委

调委会请求协调解决此事。

【调解过程】

调解员告诉记者， 该小区为市

区动迁安置房， 因周边生活设施相

对缺乏， 加上工作、 上学不便等因

素， 造成大多数居民居住在市区，

而将小区内的房屋出租给外来人

员。 由于小区居民流动性比较大，

存在一定的不安全因素， 自我保护

意识比较强的居民就会在自家门口

安装监控摄像头， 而郑某就是其中

之一。 但郑某摄像头的安装角度和

位置侵犯了他人的隐私， 最终产生

了邻里之间的矛盾纠纷。 此事若不

能及时协调解决， 将会进一步加深

居民之间的纠纷矛盾， 事件可能进

一步扩大， 不利于创建和谐社区，

同时也可能造成居民群众对居委会

的信任度降低。

调解员介入后， 立即陪同陈某

一起前往郑某住处， 实地了解情

况， 并对当时摄像头的位置进行了

拍摄取证。 调解员查阅相关的法律

法规， 并向律师咨询请教， 从而得

知， 我国法律目前对自然人安装摄

像头并无明确具体的法律规定。 一

般情况下， 如摄像头的安装是为了

保护个人财产安全， 但监控范围不

涉及邻居的个人生活空间 （室内、

门窗内外等区域）， 即不是对他人

隐私权的一种侵犯。 虽然郑某可能

无窥探之心， 但客观上导致了陈某

的起居情况、 社会关系、 生活习惯

等隐私暴露在其监控范围之内， 侵

犯了他人的生活安宁， 《中华人民

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一章第二条

明确规定隐私权受到法律保护。 隐

私权， 指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

宁与私人信息秘密依法受到保护，

不被他人非法侵扰、 知悉、 收集、

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

在掌握了相关法律信息后， 调

解员再次前往郑某家中， 但郑某表

示自己安装摄像头的行为是为了维

护家庭财产的安全， 没有过错， 且

摄像头安装在自家门口， 因此拒绝

拆除摄像头。 面对态度坚决的郑

某， 调解员耐心地劝说， 向其解

释， 只要不影响他人便不会强制要

求他拆除摄像头， 但是现在摄像头

的角度的确能拍摄到陈某家中的出

入情况， 陈某也有保护自己隐私的

权利， 并通过向郑某解释住宅小区

家庭装修规定， 同时进一步阐述侵

犯他人隐私后可能造成的后果， 使

得郑某态度有所软化。

最终， 在调解员一番情理法结

合的劝说引导下， 郑某认识到自己

安装监控摄像头拍摄他人门口的行

为不妥， 对侵犯邻居的隐私表示抱

歉， 并根据居委会提出的整改意

见， 及时对自己安装的监控摄像头

进行了位置移动、 角度调整的整

改， 最终妥善化解了矛盾纠纷。

【案例点评】

小区业主家门口安装监控摄像

头的现象不少， 或多或少影响着他

人的隐私。 居委调委会在化解小区

居民之间的矛盾纠纷的同时， 要加

强对居民规范安装监控摄像头的宣

传教育， 防止类似纠纷产生， 进一

步维护社区和谐稳定。

对于业主侵犯他人权利和隐私

的事件， 居委调解组织一旦发现要

及时介入协调处理， 防止将事件扩

大化； 同时对于违规的一方要多次

上门做好调解、 劝说工作， 不应一

味将事件上报进行强制处理， 或者

听之任之不予处理。 同时， 调委会

也通过这一案例提醒广大业主： 如

家门口需安装监控摄像头， 要充分

考虑摄像头的位置、 角度， 千万不

能侵犯他人的隐私拍摄他人家里，

否则邻里之间容易产生矛盾。

摄像头对着房门 侵犯隐私引发邻里纠纷
闵行区浦江镇永康城第四居委会调委会释法说理化解矛盾


